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８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９３８

，

７７２

，

１３６．４４ ８５９

，

７５３

，

１７１．０７ ９．１９％

营业利润

－８９

，

５３３

，

８４７．９１ －１２５

，

６４４

，

２９０．８８ ２８．７４％

利润总额

２

，

５４３

，

３４０．８４ －１１６

，

１５４

，

４１４．３３ １０２．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８５９

，

２０５．２９ －１２７

，

７１０

，

４５１．７４ １０３．０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１ －０．４３ １０２．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６５％ －１９．５５％ ２０．２０％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６１１

，

３８６

，

１６１．５３ １

，

４８１

，

１４６

，

１３９．４７ ８．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６０７

，

１９１

，

６５１．０２ ５９４

，

８３３

，

９２８．２９ ２．０８％

股本

２９３

，

８５７

，

２００．００ ２９３

，

８５７

，

２０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２．０７ ２．０２ ２．４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面对

２０１１

年农药行业受上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干旱、 南方多省旱涝急

转等灾害性天气影响和国际市场草甘膦价格持续低迷的严峻市场形势， 公司紧

紧围绕主营业务稳健经营，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销售为龙头，以降本增效为核

心，强化内部管控措施，不断加大节能降耗、技术创新等技改力度，保持了公司稳

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９３

，

８７７．２１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９．１９％

，主

要原因系公司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和市场营销策略，通过利用品牌和规模优势，大

力拓展国内市场，不断完善国际市场，实现了营业收入的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８

，

９５３．３８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８．７４％

，实现

利润总额

２５４．３３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２．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８５．９２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３．０２％

，主要原因：

（

１

）、公司除草剂系列产品，尤其主导产品草甘膦市场持续低迷，盈利能力较

弱；但由于公司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和市场营销策略，致使部分产品盈利能力有所

增强。

（

２

）、公司杀虫剂系列产品，因受前期国内灾害性天气、后期季节性等因素影

响，产品销售价格和数量受到一定影响。

（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收到和县财政局财预（

２０１１

）

１２９

号文《关于同意

给予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创新研究费用补助的批复》的通知，内容详

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的公司

２０１１－０２１

号《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公司累计

已全部收到上述政府补助

７５００

万元，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计入

２０１１

年当期损益。

２

、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经营业绩预告

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谢平、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徐柏林、会计机构负

责人李德琴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７

证券简称：奥特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入围国家电网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部分二次装置协议库存货物招标活动

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拟披露重大事

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已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星期

五）开市起复牌。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国家电网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在其招投标网（

ｈｔｔｐｓ

：

／／ｅｃｐ．ｓｇｃｃ．ｃｏｍ．ｃｎ／

ＢｉｄＵｐｇｒａｄｅ／ｊｓｐ／ｄｅｔａｉｌ

？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４２７．ｊｓｐ

）公告了“国家电网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部分二次装置协议库存货物招标活动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

公司为

ＵＰＳ

电源（不间断电源）协议库存招标活动、直流

－４８Ｖ

通信电源成套设

备协议库存招标活动、一体化（智能）电源系统协议库存招标活动的中标候选

人之一，公司中标设备共计

４８

个包。公司根据“国家电网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部分二

次装置协议库存货物招标活动的

１１

个招标项目（项目编号：

ＳＧ１２１７

）”统计，中

标的

４８

个包累计

８０１

套，预计总金额约

２．１

亿元。

一、国家电网公司的项目概况

国家电网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部分二次装置协议库存货物招标活动

１１

个招标

项目（项目编号：入围

ＳＧ１２１７

）由国家电网公司委托国网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等

招标代理机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招标项目如下所示：

招标编号 项目名称 数量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１４０１００１

纵向加密认证装置协议库存招标活动 共

３８

个包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１４０１００２

防火墙协议库存招标活动 共

２４

个包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１４０１００３ ＵＰＳ

电源（不间断电源）协议库存招标活动 共

４７

个包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１４０１００４

直流

－４８Ｖ

通信电源成套设备协议库存招标活动 共

３７

个包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１４０１００５

时间同步装置协议库存招标活动 共

３８

个包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１４０１００６

相量测量装置协议库存招标活动 共

１９

个包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１４０１００７

调度支持系统计算机硬件设备协议库存招标活动 共

４７

个包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１４０１００８

调度数据网络专用设备协议库存招标活动 共

５２

个包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１４０１００９

故障录波装置协议库存招标活动 共

６１

个包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１４０１０１０

一体化（智能）电源系统协议库存招标活动 共

４５

个包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１４０１０１１

智能变电站变压器油中溶解气体在线监测装置协议库存

招标活动

共

２９

个包

二、公司入围中标候选人公示的主要内容

本次公司参与招标的项目类别分别为：

ＵＰＳ

电源（不间断电源）协议库

存招标活动、直流

－４８Ｖ

通信电源成套设备协议库存招标活动、一体化（智

能）电源系统协议库存招标活动。根据“国家电网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部分二次装

置协议库存货物招标活动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内容，公司中标设备共

计

４８

个包。公司根据“国家电网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部分二次装置协议库存货物

招标活动的

１１

个招标项目（项目编号：

ＳＧ１２１７

）”统计，中标的

４８

个包累计

８０１

套，预计总金额约

２．１

亿元，预计该项目的执行期约两年（即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

序号 分标编号 类别 包数 套数

１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１４０１００３ ＵＰＳ

电源（不间断电源）

１８ ２９０

２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１４０１０１０

一体化（智能）电源系统

１７ ３２７

３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１４０１００４

直流

－４８Ｖ

通信电源成套设备

１３ １８４

共计：

４８ ８０１

本次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网，招标人是国

家电网公司， 其他详细内容请查看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网（

ｈｔｔｐｓ

：

／／ｅｃｐ．ｓｇｃｃ．

ｃｏｍ．ｃｎ

）。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２０１０

年公司营业收入为

１８２

，

１５６

，

７４９．７３

元；若该次项目完全中标，合同履

行对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的营业收入和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其营

业收入扣除

１７％

的增值税后，预计占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的

９８．５３％

。

四、公司入围中标候选人的项目风险提示

截止目前，公司上述的项目还处于国家电网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部分二次装置

协议库存货物招标活动推荐中的候选人公示期，公示期三天（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２３

日及

２４

日）；各项目的部分子项目包能否入围中标公示阶段以及是否能

收到中标通知书并签署合同还存在不确定性，项目中标金额也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及时对该项目进展情况履行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３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

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

，

６３８

，

６１８

，

３３１．５７ ２

，

２９３

，

０７４

，

１８３．０６ １５．０７％

营业利润

２４４

，

８９８

，

６１４．１３ ２３５

，

４４５

，

２１８．１９ ４．０２％

利润总额

２６３

，

６２３

，

４７１．４５ ２４０

，

６０６

，

４２０．３７ ９．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２０５

，

４１９

，

００９．５１ １８５

，

８６９

，

３８０．８８ １０．５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１．０５ １．２４ －１５．３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０３％ ３８．２３％ －２３．２０％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７４９

，

３４２

，

５９１．３４ １

，

３０２

，

９１８

，

８０５．４１ １１１．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２

，

１５５

，

８０４

，

６７７．０９ ５７８

，

５２３

，

３８３．３２ ２７２．６４％

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１０．７８ ３．８６ １７９．２７％

注：上表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总收入

２

，

６３８

，

６１８

，

３３１．５７

元，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增长

１５．０７％

，

主要原因是：虽然受海外金融危机的影响，

２０１１

年出口业务增长幅度下滑，但

公司加大营销投入力度，利用募投资金进行渠道建设，同时拓展电子商务销

售，使公司的销售实现稳步增长。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２０５

，

４１９

，

００９．５１

元， 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增

长

１０．５２％

，增长幅度比营业总收入增长幅度低，主要原因是：（

１

）由于材料价

格波动的影响，致使毛利率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２

）公司拓展多个销售渠道，

同时加大新能源产品的研发投入，期间费用率有所上升。

３

、基本每股收益下降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首发上市，导致股本及净资产增加所致。

４

、

２０１１

年期末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归属于

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与期初相比分别增长

１１１．０１％

、

２７２．６４％

、

３３．３３％

、

１７９．２７％

，均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首发上市，导致总资产、净资产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业

绩预告修正公告》所作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１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永高内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

号），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

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元）

２

，

３２４

，

４１２

，

０１２．３６

１

，

８１４

，

１６３

，

６５１．７４

２８．１３

营业利润（元）

１９１

，

０４２

，

９２５．９９ １８９

，

３９１

，

９０５．０５ ０．８７

利润总额（元）

２０５

，

２４５

，

６２５．５２ １９０

，

８６９

，

８３５．０３ ７．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７１

，

７１７

，

４１２．６９ １６０

，

７２０

，

５４６．５０ ６．８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１．１４ １．２９ －１１．６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７．１８ ３１．２７ －４．０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元）

２

，

３５１

，

８１２

，

４７７．４５

１

，

２７５

，

４０７

，

４３３．９４

８４．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１

，

５７６

，

３９２

，

１３８．０２ ５４５

，

９９８

，

７８２．７９ １８８．７２

股本（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７．８８ ３．６４ １１６．４８

注：（

１

）以上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２

）上表中“本报告期”指的是

２０１１

年（

１－

１２

月），“上年同期”指的是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３

）公司原股本为

１０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增加

５０００

万股， 计算基本每股收益的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

＝

１００００

万股

＋５０００

万股

＊６／１２＝１２５００

万股；（

４

） 由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到帐，

故计算

２０１１

年基本每股收益时，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仍按发行前

１５０００

万股计。

二、关于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１１

年度， 公司业务增长较快， 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３．２４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１

亿，增长

２８．１３％

；实现营业利润

１．９１

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０．８７％

；实现利润总额

２．０５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７．５３％

；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１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８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加快了扩

张步伐，加大了市场开拓力度，进一步完善了网络渠道，使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

增长；但受树脂原料价格三季度前持续上涨的影响，生产成本提高，使利润增幅

小于收入增幅。随着盈利的增加和上市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

模快速攀升，偿债能力进一步增强，财务更趋稳健。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总资产

２３．５２

亿

元， 比

２０１０

年末增长

８４．４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５．７６

亿元，比

２０１０

年末增长

１８８．７２％

； 资产负债率由

２０１１

年年初的

５７．１９％

下降到年末的

３２．９７％

。

三、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可能与最终经审计的数据存在差异，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

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2

年

2

月

24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2012-001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在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11

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

通知及文件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等方式

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成员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公司监事会

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有效。本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2

年新增债务融资

的议案；

董事会批准

2012

度年公司新增债务融资（包括银行借款及其他债务型融

资），总额不超过

220

亿元人民币，授权经理班子根据经营工作需要分期办理

上述债务融资事项。

二、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6

票回避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北京

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批准

2012

年度公司需由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的债务融资总额为不超过

163

亿元，担保费率为不超过

1%

，向北京金融街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担保费总额不超过

1.63

亿元，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办

理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告。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2012-002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融街集团

")

为公司不超过

163

亿元债务融资提供担保，担保费率不超过

1%

，公司

2012

年度向金融街集团

支付的担保费总额不超过

1.63

亿元。 由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3

条

的规定，金融街集团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向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王功伟先生、刘世春先生、鞠瑾先生、赵伟先生、张海天先生和吕洪先

生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

此项交易涉及金额决策权限属于公司董事会

,

董事会审议通过此项议

案后

,

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办理相关事宜。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

一

)

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文名称：北京金融街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11

层

办公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11

层 法定代表人：

王功伟

注册资金：

211,000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

110102101337956

经营范围：投资及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承办展览展销活动；经

济信息咨询；技术推广；设计、制作广告；计算机技术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不含演出）。

主营业务：投资与资产管理。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金融街集团的资产总额约为

1,040

亿元

,

净资产约为

296

亿元；

2011

年，金融街集团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126

亿元

,

净利润约为

16

亿元，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最近五年内

,

金融街集团未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

没有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二

)

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

由于金融街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

第一节

10.1.3

条的规定，金融街集团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

金融街集团拟为公司

2012

年度不超过

163

亿元债务融资提供担保支持，担

保费率不超过

1%

，

2012

年度公司向金融街集团支付的担保费总额不超过

1.63

亿元。

2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参考同行业担保费率的情况，金融街集团为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收取

的担保费率不高于

1%/

年。

四、本次关联交易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向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由金融街集团为公司不超过

163

亿元债务融资提供担保， 年担保费率不高于

1%

，

2012

年度公司向金融街集团支付的担保费总额不超过

1.63

亿元。 关联董

事王功伟先生、刘世春先生、鞠瑾先生、赵伟先生、张海天先生和吕洪先生在审

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根据经营工作需要进行债务融资过程中发生的正常

担保行为， 有利于公司实现年度债务融资计划。 六、 独立董事的意见

1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金融街集团为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

保支持了公司的经营发展，公司向其支付担保费的事项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438

证券简称：江苏神通 公告编号：

2012-004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2

月

23

日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江苏神通能源

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能源装备公司

"

）的通知，能源装备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参加了启东市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启东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会，经过公开竞价，以人民币

3,520,000

元、

10,810,000

元、

26,460,000

元的价格分

别竞得了编号为

G-12002

、

G-12003

、

G-12004

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并分别

与启东市国土资源局签署了 《启东市工业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成交确认

书》。能源装备公司将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后

30

天内与出让人启东市国土资

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同时全面履行合同的各项约定。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G-12002

地块情况

1

、地块位置：南阳镇。

2

、用地面积：

15516

平方米。

3

、用地性质：工业用地。

4

、容积率、建筑密度及绿地率：

0.8≤

容积率

≤2.0

；

30%≤

建筑密度

≤50%

；

绿地率

≥20%

。

5

、成交价格：

3,520,000

元。

6

、资金来源：能源装备公司自有资金。

二、

G-12003

地块情况

1

、地块位置：科技创业园。

2

、用地面积：

47700

平方米。

3

、用地性质：工业用地。

4

、容积率、建筑密度及绿地率：

1≤

容积率

≤2.5

；

45%≤

建筑密度

≤55%

；

20%≤

绿地率

≤25%

。

5

、成交价格：

10,810,000

元。

6

、资金来源：能源装备公司自有资金。

三、

G-12004

地块情况

1

、地块位置：南阳镇。

2

、用地面积：

116811

平方米。

3

、用地性质：工业用地。

4

、容积率、建筑密度及绿地率：

0.8≤

容积率

≤2.0

；

40%≤

建筑密度

≤50%

；

绿地率

≥20%

。

5

、成交价格：

26,460,000

元。

6

、资金来源：能源装备公司自有资金。

四、本次竞得土地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 将主要用于能源装备公司的超募资金投资项目

--

核

电配套设备及环保设备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 符合公司超募资金项目建设的需

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实施，拓宽了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空间，有利于

推动项目建设的实施进程，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五、备查文件

《启东市工业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421

股票简称：南京中北 公告编号：

2012-03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有关本次诉讼受理的情况

2012

年

2

月

22

日，本公司收到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市中院

"

）转交

的上诉状， 上诉方印证就其诉本公司侵权纠纷一案因不服市中院下达的（

2011

）

宁商初字第

14

号裁定（该裁定驳回了印证的起诉，详见本公司

2

月

9

日公告），向江

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

二、有关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09

年

11

月

9

日，原告方印证诉称其拥有

"

常州赛德热电有限公司、唐山燕山

赛德热电有限公司、唐山赛德热电有限公司的股权和相关债权

"

，诉称本公司采

取

"

通过为万众公司所欠本公司债务提供无偿担保和代位清偿，将常州赛德热电

有限公司、唐山燕山赛德热电有限公司、唐山赛德热电有限公司相应股权和债权

进行了处置

"

，并以

"

财产损害赔偿

"

为由，请求市中院

"1

、判令万众公司及本公司

共同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

19,701.6445

万元；

2

、 判令万众公司及本公司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

"

。

2012

年

2

月

7

日，市中院下达了（

2011

）宁商初字第

14

号《民事裁定书》，

驳回原告印证的起诉。本公司就该案件的进展已于

2009

年

11

月

14

日、

2010

年

6

月

24

日、

2011

年

4

月

14

日、

2012

年

2

月

9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进行了公告。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目前，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四、诉讼对本公司可能会造成的影响

鉴于本案市中院一审已驳回原告方印证的诉讼请求， 公司将积极采取应对

措施，以切实维护公司的权益。目前无法对本公司造成的影响做出结论性评价。

五、截止公告之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及仲裁事项。

六、备查文件

《上诉状》

本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019

、

200019

证券简称：深深宝

A

、深深宝

B

公告编号：

2012-02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接到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函》，作为公

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以下简称

"

该项目

"

）保荐代表人之一陈贤德

先生，因个人原因工作发生变动，其将不再继续担任该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

继续开展该项目的持续督导工作，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决定由潘云松先生

接替陈贤德先生作为该项目保荐代表人，继续该项目的持续督导工作，履行

保荐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袁华刚、杨晓涛、潘云松、吕晓

曙，持续督导期限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潘云松先生简历：

潘云松，保荐代表人，现任东莞证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申银

万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任投行二部项目经理，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投

行部项目经理、高级经理，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助理、投

资银行部总经理助理兼内核办主任。曾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承德露露、岳阳恒

立等新股项目的申报和发行工作以及承德露露、唐山钢铁、江南重工等配股项

目的申报和发行工作。作为保荐代表人完成南化股份、中科英华、人福科技等

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和银禧科技

IPO

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716

证券简称： 南方食品 公告编号：

2012-013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财政部驻广西壮族自治区

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对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专项检查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财政部驻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以下简称

"

财政部广西专员

办

"

） 于

2011

年

8

月

25

日至

9

月

30

日对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

本公司

"

）

2010

年度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专项检查，并就检查情况向本公司

发出了 《关于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的检查结

论和处理意见》（财驻桂

[2011]153

号），要求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及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对检查中发现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问题进行整改，本

公司已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项整改，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专项检查的内容和范围

（一）检查内容

根据财政部 《关于组织专员办开展

2011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和会计师事

务所执业质量检查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对我公司

2010

年度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

专项检查。

（二）检查范围

检查范围包括本公司集团本部和属下控股子公司广西南方黑芝麻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广西南方米粉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

公司、平安分公司等。

二、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一）关于资金管理问题

以本公司出纳员个人的名义在银行开设账户用于存放公司的部分周转资

金，截止

2011

年

7

月

31

日余额

138,104.37

元，纳入公司

"

库存现金

"

余额核算。

整改及相关情况说明，公司已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将以

出纳员名义开设的账户上的资金余额转存到公司账户。

（二）会计核算问题

1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广西高院

"

）于

2008

年已就南宁

管道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南管燃气公司

"

）

80%

的股权纠纷案下达了终

审《民事判决书》，公司

2010

年才就该判决书涉及事项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处理。

整改及相关情况说明：

该案是在

2009

年

7

月下达判决书，本公司收到广西高院的终审判决时已获悉

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对该终审判决不服， 并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

请，公司认为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加上有关人员对该情况理解有误，故未能

及时作出会计处理。

2010

年

3

月本公司已将南管燃气公司

80%

的股权转让给中燃燃气实业 （深

圳）有限公司，在

2010

年度已对该事项作为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调整处理。

2

、将

2009

年以前年度发生的挂账性费用

878,736.84

元在

2010

年从

"

其他应收

款

"

转入

"

管理费用

"

；发放

2003

年度的职工奖金

22,634.15

元计入

2010

年

"

管理费

用

"

。 同时在没有取得合法报销凭证情况下， 将

2009

年发生的挂帐性费用

792,

749.50

元从

"

预付账款

"

转入

"

管理费用

"

；将

2009

年发生的挂帐性费用

193,900

元

和

2010

年发生的挂帐性费用

985,000

元从

"

其他应收款

"

转入

"

管理费用

"

；上述会

计处理造成

2010

年度多计

"

管理费用

"2,873,020.49

元，少计

"

预付账款

"792,749.50

元和

"

其他应收款

"1,178,900

元，少计

2010

年以前年度管理费用

901,370.99

元，

整改及相关情况说明：

对上述已转入

"

管理费用

"

的

"

其他应收款

"

、

"

预付账款

"

，公司已在

2011

年

12

月调整还原到

"

其他应收款

"

、

"

预付账款

"

科目，鉴于该应收款项和预付账款项（合

计为

2,850,386.34

元）确为已发生的费用，经确认已无法收回，故本公司已在

2011

年

12

月全额计提

"

坏帐准备

"

。

3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南方黑芝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

2009

年少计

"

递

延所得税资产

"1,054,702.15

元，多计

"

所得税费用

" 1,054,702.15

元；

2010

年少计

"

递延所得税资产

"559,620.56

元，多计

"

所得税费用

"559,620.56

元。

整改及相关情况说明：

该公司已在

2011

年度获得农产品初加工项目免所得税审核确认， 不需要上缴企

业所得税，因此不再对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作递延所得税处理。

4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南方米粉有限责任公司在

2010

年将以前年度

"

营

业外支出

"3,830,847.57

元计入

"

固定资产

"

并全额计提

"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造成

2010

年度多计

"

固定资产

"3,830,847.57

元、多计

"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3,830,847.57

元，少计

"

营业外支出

" 3,830,847.57

元；

2010

年以前年度少计

"

固定资产

"1,379,

797.64

元，少计

"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1,379,797.64

元，少计

"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1,

379,797.64

元，少计

"

管理费用

"2,451,049.93

元，多计

"

在建工程

"3,830,847.57

元。

整改及相关情况说明：

（

1

） 该问题造成多计固定资产

2,451,049.93

元及多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

451,049.93

元，该公司已在

2011

年

12

月作出账务调整，调减了固定资产及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各

2,451

，

049.93

元。

（

2

）该问题对

2011

年度公司损益没有影响，且不涉及所得税调整。

5

、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在

2009

年多计提工资

526,

805.30

元，直接冲减

2010

年度

"

销售费用

"

，造成

2009

年多计

"

销售费用

"526,805.30

元，

2010

年少计

"

销售费用

"526,805.30

元。

整改及相关情况说明：

该存在的问题已在

2010

年度作账务处理，因本公司已在

2009

、

2010

年度所得

税汇算清缴中作出了纳税调整处理，故不再调整相关账务。

6

、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

年对本公司与广西科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关于平安家园项目工程款纠纷案作出民事判决， 本公司平安分公司在

2010

年才

就该判决书涉及的事项进行会计处理，造成

2009

年度少计

"

开发产品

"4,144,264

元，少计

"

营业外支出

" 1,433,887.72

元，少计

"

应付账款

"4,144,264

元，少计

"

预计

负债

"1,433,887.72

元，

2010

年度多计

"

开发产品

"4,144,264

元，多计

"

营业外支出

"1,

433,887.72

元，多计

"

应付账款

"4,144,264

元，多计

"

预计负债

" 1,433,887.72

元。

整改及相关情况说明：

该问题在

2010

年度已作账务处理，因不涉及所得税调整事项，故所购本次不

再对此事项重新进行调整。

四、上述会计处理调整对公司

2011

年度损益的影响

上述会计处理调整不会对

2011

年度的损益产生影响。

本公司对财政部广西专员办检查出的存在问题高度重视， 就相关事项进行

了认真、彻底的整改，公司将以本次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为契机，加强制度建设，采

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特此公告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993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

2012

临

-07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2001

年

12

月

27

日本公司与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爱建证券）

上海复兴东路证券营业部（原上海爱建信托投资公司上海复兴东路证券营业

部， 以下简称爱建上海复兴东路营业部） 签订了 《开户协议书》（股东账号：

B880414481

；资金账号：

99917666

），并存入人民币

1

亿元证券交易结算资金。

2004

年，因爱建证券拒绝本公司提取该笔保证金，本公司于

2004

年

4

月

12

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三被告返还上述本金及利息，并要

求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2004

年

5

月

18

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将

该案移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随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上海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

2005

年

1

月

20

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原告福建闽东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爱建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复兴东路证券营业部、 被告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证券登记、托

管、结算纠纷一案，因被告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涉

嫌刑事犯罪已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且其涉嫌犯罪事实与本案事实有关联，

鉴于上述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对本案的审理有影响， 故本案应中止审

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

(

六

)

项

之规定，裁定本案中止审理。近年来，本公司通过代理律师事务所及承办律师

与本案承办法官及相关政法机关进行了多次沟通。

10

月

19

日， 经向上海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书面核实，本案已进入恢复审理阶段。

2010

年

11

月

11

日开

庭审理。

上述事项公司已进行了披露， 详见

2004

年

4

月

20

日、

2004

年

9

月

1

日、

2004

年

10

月

30

日和

2005

年

1

月

28

日、

2010

年

10

月

22

日、

2010

年

11

月

9

日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公司重大诉讼事项公告》

（

2004-08

）、（

2004-16

）、（

2004-17

） 和 《公司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2005-

02

）、（

2010

临

-20

）、（

2010

临

-23

） 以及公司

2004

年

--2010

年年度和

2004

年

--

2011

年半年度报告之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判决情况

2012

年

2

月

23

日， 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

[2004]

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

344

号），对上述事项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518,150

元、鉴定费人民币

18,000

元由原告福建闽

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无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公司在编制

2003

年度会计报表时将上述证券交易结算资金从

"

其他货

币资金

"

转列为

"

其他应收款

"

，并按账龄计提了

30,228,825.00

元的坏账准备。

2004

年度本公司按个别认定法对上述款项的年末账面净额

70,533,925.00

元全

额计提了坏账准备。故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造成影响。

公司将对本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后续披露。

五、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

[2004]

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

344

号）。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